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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05 年 2 月 17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

 

 继我 2005 年 1 月 11 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（S/2005/96），其中述及成立

一个专家委员会以审查起诉 1999 年在东帝汶犯下的严重罪行的情况，谨通知你，

我已决定任命下列三名专家为委员会的成员： 

 普拉富拉钱德拉·巴格瓦蒂（印度） 

 横田洋三（日本） 

 沙伊斯塔·沙米姆（斐济） 

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的成员注意本信为荷。 

 

            科菲·安南（签名） 

 


